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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地 估 价 报 告 

第一部分  摘 要 

一、估价项目名称：乌鲁木齐沙区仓房沟路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

司工业用地建设用地使用权市场价格评估 

二、委托估价方：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乌鲁木齐市水泥厂街 242号 

联 系 人：胡荣 

联系电话：0991-7966525 

三、估价基准日：二 0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四、估价日期：二0一三年六月三十日至二0一三年九月三日 

五、估价目的：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拟企业整体搬迁事宜（根据《乌鲁木齐市

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关于印发乌鲁木齐市中心城区化工等污染企业搬迁

实施方案的通知>[乌政办（2011）104 号]》规定），需将此次涉及的位于

乌鲁木齐沙区仓房沟路，以出让方式取得的四宗工业用地建设用地使用权

进行评估，作为委估方显化土地资产价值的参考依据。 

六、地价定义： 

本宗工业用地实际开发程度为: 宗地外达到”六通”(即通路、

通上水、通下水、通电、通讯、通暖)和宗地内“场地平整”,建筑规

划容积率为＜1，无其他规划限制，规划用途及实际用途均为工业用

地，使用年期为剩余 35.50年。 

本报告评估的地价为宗地外达到”六通”(即通路、通上水、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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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水、通电、通讯、通暖)和宗地内“场地平整”, 建筑规划容积率

为＜1，无其他规划限制，设定用途为工业用地，出让国有四级工业

用地，维持现有利用条件下，在估价基准日 2013年 6月 30日的国有

土地剩余 35.50年期的市场价格。 

七、估价结果：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四宗工业用地，在估价基准日 2013

年 6月 30日，在评估设定宗地外达到通路、通上水、通下水、通电、

通讯、通暖和宗地内场地平整的”六通一平”的开发条件下，使用年

期为剩余 35.50年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价格为： 

序

号 
宗地号  土地证号 

使用权面积

（M2） 

单价    

（元/M2） 
总价（元） 

1 02-022-001-3 
乌国用(2006)

第 0019476 号 
194,261.75  400 77704700.00 

2 02-022-002-1 
乌国用(2006)

第 0019473 号 
491471.82  400 196588728.00 

3 02-022-14-14 
乌国用(2006)

第 0019475 号 
11,167.68  400 4467072.00 

4 02-022-14-15 
乌国用(2006)

第 0019474 号 
17.85  400 7140.00 

5 合计  696,919.10  278767640.00 

地价总额：278767640.00元 

人民币大写金额:贰亿柒仟捌佰柒拾陆万柒仟陆佰肆拾元整 

备注 1：根据委托方提供的《兰新铁路第二双线乌鲁木齐段枢

纽工程沙依巴克区区域内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委估宗地范围内因

修建铁路已占用两宗地上部分土地，分别是占用了证号为乌国用

(2006)第 0019473 号、面积 575909.03 平方米宗地上的 861.21 平方

米土地和证号为乌国用(2006)第 0019474号，面积 2910.50平方米宗

地上的 2892.65平方米土地，共计占用 3753.86平方米，该部分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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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已补偿，应在评估面积中扣除。 

备注 2：根据委托方提供的《说明》，证号为乌国用(2006)第

0019473号、面积 575909.03平方米宗地上有 83576平方米土地已规

划为绿化用地，不在本次评估范围内，应在评估面积中扣除。 

八、估价师签名： 

 土地估价师         资格证书号          签名 

刘从明           2004650062 

 

姜玉勇           2007650005 

 

九、土地估价机构：    北京中天和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 

估价机构负责人签字： 

        二 0一三年九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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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估价对象界定 

一、委托估价方 

委托估价方：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丽荣 

公司性质：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水泥及相关产品

的开发、生产、销售和技术服务；建材产品进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

或本企业成员生产、科研所需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

件等商品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的进料加工和“三来一

补”业务；商品混凝土的生产、销售：石灰岩、砂岩的开采、加工及

销售；房屋、设备租赁：财务咨询：技术咨询：货物运输代理：装卸、

搬运服务：货运信息，商务信息咨询：钢材、橡胶制品、金属材料、

金属制品、水性涂料、电线电缆、机械设备、机电设备、木材、石材、

耐火材料、玻璃陶瓷制品、环保设备、五金交电、仪器仪表、电子产

品、数码产品、电子元器件、通讯器材的销售。 

联系地址：乌鲁木齐市水泥厂街 242号 

联 系 人：胡荣 

联系电话：0991-7966525 

二、估价对象 

委估四宗地位于乌鲁木齐沙区仓房沟路，委估宗地属国家所有，用

途为工业用地，东临过境公路；南临空地；西临仓房沟路；北临远洋

花园小区；处于乌鲁木齐市工业四级地段，评估土地总面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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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6,919.10平方米，评估基准日由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使用。 

三、估价对象描述 

1、土地登记状况    

四宗地相同登记状况 

土地使用者：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宗地位臵：乌鲁木齐沙区仓房沟路 

土地权属性质：国有土地 

土地用途：工业用地 

土地使用权类型：出让 

土地级别：四级 

出让土地使用权截止日期：2048年 11月 17日 

四至：东临过境公路；南临空地；西临仓房沟路；北临远洋花园

小区 

取得土地使用证书日期：2006年 3月 20日 

四宗地不同登记状况 

序

号 
宗地号  土地证号 图号 

使用权面积

（M2） 

1 02-022-001-3 
乌国用(2006)第

0019476号 

46.25-46.50 46.25-46.75 

46.00-46.50 46.00-46.75 

46.00-47.00 45.75-46.75 

45.75-47.00 45.75-47.25 

194,261.75  

2 02-022-002-1 
乌国用(2006)第

0019473号 

46.00-46.25 46.00-46.50 

46.00-46.75 45.75-46.50 

45.75-46.75 45.75-47.00 

45.75-47.25 45.50-46.25 

45.50-46.50 45.50-46.75 

45.50-47.00 45.50-47.25 

45.25-46.25 45.25-46.50 

45.25-46.75 45.25-47.00 

575,909.03 

（评估面积 

491471.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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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5-47.25 45.00-46.25 

45.00-46.50 45.00-46.75 

45.00-47.00 

3 02-022-14-14 
乌国用(2006)第

0019475号 

46.00-46.50 46.25-46.50 

46.75-46.50 
11,167.68  

4 02-022-14-15 
乌国用(2006)第

0019474号 
46.25-46.25 46.25-46.50 

2,910.50（评估

面积 17.85）  

 合计   696,919.10 

2、权利状况： 

委估四宗地所有权属国家所有，由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于 2006年以出让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委估宗地四至界限清楚，

无权利纠纷，该委估宗地及地上建筑物在此之前曾设定过抵押，至估

价基准日已解除设定抵押。 

3、土地利用状况  

委估四宗地上现建有房屋共有 178 幢,建筑面积 102025.29 ㎡,

建筑容积率为＜1,宗地上建筑物状况如下： 

第一宗地上建筑物状况（土地使用证号：乌国用（2006）第 0019476

号，使用权面积 194261.75平方米，容积率 0.133） 

序号 产权证号（乌房权证沙区） 结构 用途 建筑面积（M
2
） 修建年代 

1 字第 00460213 号 砖混 变电所 56.14 1993 年 

2 字第 00413482 号 砖混 厂房 6105.39 1993 年 

3 字第 00413481 号 砖混 厂房 3789.14 1993 年 

4 字第 00413301 号 砖混 厂房 3191.33 1993 年 

5 字第 00413299 号 砖混 厂房 2387.73 1993 年 

6  字第 00460210 号 砖混   21.05 1993 年 

7 字第 00460227 号 砖混 厕所 582.08 1993 年 

8 字第 00460225 号 砖混 食堂 89.05 1993 年 

9 字第 00460224 号 砖混 路厂办 453.8 1993 年 

10 字第 00460223 号 砖混 车间办 455.8 1993 年 

11 字第 00460222 号 砖混 工厂办公室 2416.06 1993 年 

12 字第 00413283 号 砖混 厂房 11.2 199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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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字第 00460221 号 砖混 调车卷扬机房 21.09 1993 年 

14 字第 00460220 号 砖混 信号楼 929.48 1993 年 

15 字第 00460219 号 砖混 空压机房 302 1993 年 

16 字第 00413296 号 砖混 车间 1245.99 1993 年 

17 字第 00413294 号 砖混 厂房 639.4 1993 年 

18 字第 00460218 号 砖混 水磨房 61.75 1993 年 

19 字第 00460217 号 砖混 化验室 1180.16 1993 年 

20 字第 00460216 号 砖混 中控室 1801.41 1993 年 

 合计   25740.05  

第二宗地上建筑物状况（土地使用证号：乌国用（2006）第 0019476

号，使用权面积 575909.03平方米，容积率 0.128） 

序号 产权证号（乌房权证沙区） 结构 用途 建筑面积（M
2
） 修建年代 

1 字第 00460215 号 砖混 污水处理场 230.07 1993 年 

2 字第 00413284 号 砖混 高位水池 400 1993 年 

3 字第 00413312 号 砖混 厂房 242.5 1993 年 

4 字第 00460214 号 砖混 电力室 398.72 1993 年 

5 字第 00460209 号 砖混 绿化 42.25 1993 年 

6 字第 00460200 号 砖混 绿化 12 1993 年 

7 字第 00460196 号 砖混 绿化 29.25 1993 年 

8 字第 00460195 号 砖混 水塔 28.26 1993 年 

9 字第 00460194 号 砖木  库房 133 1993 年 

10 字第 00460193 号 砼 小煤房 14 1993 年 

11 字第 00460078 号 砖混 沉淀池 143 1993 年 

12 字第 00460077 号 砖混 公厕 66 1993 年 

13 字第 00460076 号 砖混 公厕 19.5 1993 年 

14 字第 00460197 号 砖混 绿化 36 1993 年 

15 字第 00460198 号 砖混 绿化 42.25 1993 年 

16 字第 00460199 号 砖混 绿化 184 1993 年 

17 字第 00413313 号 砖混 厂房 894.47 1993 年 

18 字第 00460212 号 框架 水泥磨房 2158.34 1993 年 

19 字第 00413316 号 钢混 调配站 150.8 1993 年 

20 字第 00413315 号 框架 厂房 587.54 1993 年 

21 字第 00413314 号 框架 厂房 1707.41 1993 年 

22 字第 00460211 号 框架 电收尘厂房 375.25 1993 年 

23 字第 00413311 号 框架 厂房 1235 1993 年 

24 字第 00413310 号 砖混 厂房 89.05 1993 年 

25 字第 00413308 号 框架 厂房 2638.27 1993 年 

26 字第 00413307 号 砖混 厂房 1326.3 1993 年 

27 字第 00460075 号 钢混 厂房 1056.7 1993 年 

28 字第 00413297 号 钢混 厂房 422.87 1993 年 

29 字第 00413298 号 框架 厂房 1280.41 199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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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字第 00413300 号 砖混 厂房 806.83 1993 年 

31 字第 00413302 号 框架 厂房 516.17 1993 年 

32 字第 00460208 号 框架 粉煤灰库 78.54 1993 年 

33 字第 00413303 号 框架 厂房 530.2 1993 年 

34 字第 00413304 号 框架 厂房 254.5 1993 年 

35 字第 00413305 号 框架 厂房 1932.21 1993 年 

36 字第 00413306 号 框架 厂房 2508.52 1993 年 

37 字第 00460041 号 排架 熟料贮存 369 1994 年 

38 字第 00460040 号 砖混 厕所 28 1982 年 

39 字第 00460039 号 砖混 东门警卫 24.5 1982 年 

40 字第 00460038 号 砖混 散灰 237.04 1982 年 

41 字第 00460037 号 砖混 散装办 239.66 1982 年 

42 字第 00460036 号 砖混 锅炉房 44.2 1982 年 

43 字第 00460035 号 钢砼 2 号散灰库 402.16 1982 年 

44 字第 00460034 号 框架 3 号袋 940.5 1982 年 

45 字第 00460033 号 砖混 3 号散 239.03 1982 年 

46 字第 00460032 号 框架 3 号包 648.75 1987 年 

47 字第 00460031 号 框架 1 号装车库 100.68 1964 年 

48 字第 00460030 号 砖混 2 号包 811.74 1964 年 

49 字第 00460207 号 钢混 散装水泥 301.62 1964 年 

50 字第 00460206 号 钢混 烟囱 18.84 1982 年 

51 字第 00460205 号 钢混 烟囱 64 1958 年 

52 字第 00460204 号 钢混 电仪室 335.35 1982 年 

53 字第 00460203 号 钢混 窑框架 1534.4 1982 年 

54 字第 00460202 号 钢混 增湿 144.5 1982 年 

55 字第 00460201 号 钢混 电收尘 493.39 1979 年 

56 字第 00460029 号 钢混 生料库系统 604.26 1982 年 

57 字第 00460028 号 框架 生料库系统 1185.6 1982 年 

58 字第 00460027 号 砖混 新联合储库 2627.45 1982 年 

59 字第 00460026 号 砖混 生料系统 804.04 1958 年 

60 字第 00460025 号 砖混 1-2 号窑尾 1451.04 1958 年 

61 字第 00460024 号 砖混 3 号窑中值班 23.17 1982 年 

62 字第 00460023 号 砖混 3 号窑微机 27 1987 年 

63 字第 00460022 号 砖混 3 号窑头 710.95 1982 年 

64 字第 00460021 号 砖混 3 号煤磨系统 863.94 1982 年 

65 字第 00460020 号 砖混 3 号热风炉 141.94 1982 年 

66 字第 00460019 号 砖混 1-2 号窑头 473.33 1958 年 

67 字第 00460018 号 砖混 煤粉绞刀 1559.25 1958 年 

68 字第 00460017 号 砖混 煤磨系统 151.68 1958 年 

69 字第 00460016 号 砖混 维修办公室 614.8 1986 年 

70 字第 00460015 号 钢混 联合储库 3676.88 1958 年 

71 字第 00460014 号 砖混 破碎机房 66.5 1958 年 

72 字第 00460013 号 砖混 烘干机房 332.83 195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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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字第 00460012 号 砖混 脉冲泵室 118.54 1984 年 

74 字第 00460011 号 砖混 1 号水泥磨 584.68 1982 年 

75 字第 00460010 号 砖混 中央配电站 345.45 1958 年 

76 字第 00460002 号 砖混 破碎机房 104.22 1958 年 

77 字第 00460007 号 砖混 输送皮带 75 1958 年 

78 字第 00460008 号 砖混 休息室 175 1958 年 

79 字第 00460001 号 砖混 卷扬机室 48.36 1958 年 

80 字第 00460009 号 砖混 水泥磨机系统 1735.59 1958 年 

81 字第 00350400 号 砖混 烘干机房 738.35 1965 年 

82 字第 00350399 号 砖混 烘干机收尘 328.51 1983 年 

83 字第 00350398 号 砖混 监测中心 2431.6 1990 年 

84 字第 00460048 号 砖混 工房 59.5 1983 年 

85 字第 00460043 号 钢砼 化验楼 1324.68 1957 年 

86 字第 00460062 号 砖混 冷却水塔 186.73 1978 年 

87 字第 00460061 号 砖混 热电 650 1986 年 

88 字第 00460060 号 砖混 发电系统 956.66 1977 年 

89 字第 00460059 号 钢砼 厕所 28 1982 年 

90 字第 00460058 号 砖混 生产水池 64 1958 年 

91 字第 00460057 号 砖混 水暖维修 215 1982 年 

92 字第 00460056 号 钢混 水泵房 133.58 1958 年 

93 字第 00460053 号 砖混 生活水池 241.72 1980 年 

94 字第 00460052 号 砖混 浴池 482 1982 年 

95 字第 00460051 号 砖混 烧变电 168.13 1982 年 

96 字第 00460050 号 砖混 耐火砖房 412.74 1982 年 

97 字第 00460049 号 砖混 旧锅炉房 265.37 1957 年 

98 字第 00460047 号 砖混 电修 311.31 1979 年 

99 字第 00460046 号 砖混 动力办公室 203.06 1979 年 

100 字第 00460045 号 砖混 磨机房 53.35 1978 年 

101 字第 00460044 号 砖混 物理室 115.97 1978 年 

102 字第 00460042 号 框架 水泥化验 3104 1994 年 

103 字第 00350397 号 砖混 扩建车库 228.17 1982 年 

104 字第 00350396 号 砖混 西门警卫 14.75 1982 年 

105 字第 00350395 号 砖混 破碎机房 211.52 1982 年 

106 字第 00350394 号 砖混 卷扬机 27 1982 年 

107 字第 00350393 号 砖混 厕所 28 1982 年 

108 字第 00350392 号 砖混 破碎收尘 16.5 1982 年 

109 字第 00350391 号 砖混 环保车库 192 1982 年 

110 字第 00350390 号 砖混 开水房 43.35 1982 年 

111 字第 00350389 号 砖混 配电室 359.51 1982 年 

112 字第 00350388 号 砖混 女工更衣 50.15 1983 年 

113 字第 00350376 号 钢混 皮带廊 900 1982 年 

114 字第 00350384 号 砖混 原料车库 200 1982 年 

115 字第 00350375 号 砖混 破碎值班 74.2 1958 年 



 

 11 

116 字第 00350374 号 砖混 一次破碎 143.13 1958 年 

117 字第 00350373 号 砖混 二次破碎 109.25 1958 年 

118 字第 00350372 号 砖混 厕所 28 1982 年 

119 字第 00350371 号 砖混 卷扬机房 72 1982 年 

120 字第 00350370 号 砖混 包装机 402.12 1958 年 

121 字第 00350369 号 砖混 包装机房 192 1958 年 

122 字第 00350368 号 砖混 包装库 602.58 1958 年 

123 字第 00350367 号 砖混 车库 120.5 1986 年 

124 字第 00350366 号 砖混 配件库 1238 1983 年 

125 字第 00350365 号 砖混 扩建仓库 252 1988 年 

126 字第 00350364 号 砖混 原料办公室 258.34 1982 年 

127 字第 00350363 号 砖混 火车中转站 93.22 1982 年 

128 字第 00350362 号 砖混 环保工房 198.85 1982 年 

129 字第 00350361 号 砖混 开水房 43.35 1984 年 

130 字第 00350360 号 砖混 原料地磅 140 1984 年 

131 字第 00460071 号 砖混 空压机站 666.22 1982 年 

132 字第 00460070 号 砖混 三电办 65.06 1978 年 

133 字第 00460073 号 砖混 机械油库 242.68 1982 年 

134 字第 00460072 号 砖混 耐火砖库 364.35 1982 年 

135 字第 00460069 号 砖混 电抗室 99.23 1982 年 

136 字第 00460074 号 砖混 金属材料库 990 1982 年 

137 字第 00460068 号 砖混 办公楼 999.74 1987 年 

138 字第 00460067 号 砖混 厕所 45.89 1981 年 

139 字第 00460066 号 砖混 五金劳保 858.24 1958 年 

140 字第 00460065 号 砖混 开水房 43.35 1982 年 

141 字第 00460064 号 砖混 办公及车库 370 1982 年 

142 字第 00460063 号 砖混 办公室 1872.24 1981 年 

143 字第 00460226 号 砖混 门卫及传达 53.3 1993 年 

    73432.09  

第三宗地上建筑物状况（土地使用证号：乌国用（2006）第 0019475

号，使用权面积 11167.68平方米，容积率 0） 

 宗地上未建有房屋。 

第四宗地上建筑物状况（土地使用证号：乌国用（2006）第 0019474

号，使用权面积 2910.50平方米，容积率 0） 

 宗地上未建有房屋。 

委估宗地处于乌鲁木齐市城市非规划限制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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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影响地价因素说明 

1、一般因素 

1.1城市资源状况  乌鲁木齐市是新疆首府，全疆政治、经济、

文化、科技中心,是我国特大城市之一，该市地处新疆中部，地理坐

标东经 86。37′33〞－88。58′24〞，北纬 42。45′32〞－44。38′，

是亚洲大陆地理中心。土地面积 12000平方公里，辖七区一县，总人

口 233.61万，居住着维吾尔、汉、哈萨克、回等 48个民族。 

乌鲁木齐市位于天山北坡，地势南高北低，东、南、西三面环山，

北部为乌鲁木齐河、头屯河冲积平原，市区坐落在冲积平原上。气候

属中温带干旱大陆性气候，年平均气温 8℃，无霜期 176天，年总日

照时数 2310 小时，冬季、夏季长，春季、秋季不明显，气候干燥，

年均降雨 336.4mm，年最大蒸发量 2266mm。 

乌鲁木齐市资源十分丰富。矿产有煤炭、湖盐、铜、铁、锰等

129种，尤其是煤炭储量丰富，达 100亿吨以上，素有“煤田上的城

市”之称，周围有准东、塔里木、吐哈、克拉玛依四大油田，又有“油

海上的煤船”之称。柴窝堡－达坂城谷地有丰富的风能资源，全年可

正常发电月达 8个月之上，风力发电装机容量可达 4200万千瓦。 

1.2房地产制度与房地产市场  乌鲁木齐市与全国绝大部分城市

一样也在积极实行房地产的货币分配方式，取消了福利分房，经过几

年的发展，初步形成了房地产货币分配，房地产市场一派繁荣，各种

名目的住宅小区层出不穷，繁荣了经济，也极大地解决了城镇居民的

住房困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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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合理配臵土地资源，保护耕地、规范土地市场、开征了耕地占

用税、土地增值税，收取新菜田开发基金，造地费。新修订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施行以来，乌鲁木齐市实行土地用途管制，

加强对耕地的保护；为适应西部大开发，全面贯彻国家关于西部大开

发政策和自治区《招商引资若干政策规定》，为国内外客商到乌鲁木

齐市投资建设提供了商机。 

1.3城市经济发展状况   乌鲁木齐市经过近几十年的开发建设，

城市的发展已具有一定规模，布局趋于合理，功能更加完善，水、电、

路、煤气、集中供热都已实现配套。经国务院新批准的乌鲁木齐市城

市总体规划，城市规划区面积 10800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 166.8平

方公里。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建设发展迅速，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日

臻完善。对外交通方便，是自治区航空、铁路、公路、管道等多种运

输功能齐全的枢纽。乌鲁木齐地窝堡国际机场是我国五大门户机场之

一，已开通国际、国内航线 51 条；兰新铁路复线，北疆铁路、南疆

铁路在乌鲁木齐交汇，成为亚欧第二大陆桥我国的前沿城市，目前已

开通国际、国内 14 对直通列车；三条国道、十条省道在市内交汇，

与自治区各地和周边国家相通。城市道路纵横配套、交通便捷，已开

通 86 条公交线路，市乡道路沥青化，六通八达；电力充足、网络齐

全，保证率高；供水体系完善，日供水能力达 62.4 万吨；排水基本

实现管道化；通讯实现数字微波和卫星通讯，具有沟通国际、国内的

通讯条件；集中供热面积达 60%，常住人口用气普及率达 99.5%，天

然气管道供气户达 50%。市区大部分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已实现六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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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区达七通。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天山北坡经济带政策的全

面实施，乌鲁木齐市将围绕建设现代化国际商贸城目标，建经济强市、

创旅游名城，经济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稳步发展，总体实力进一步增

强。 

2、区域影响因素 

2.1区域情况 

委估宗地位于沙依巴克区。 沙依巴克区是乌鲁木齐市的中城区

之一，“沙依巴克”为维吾尔语，意为“戈壁滩上的花园”。全区总面

积 103平方公里，西傍雅玛里克山，东隔河滩公路与天山区为邻，南

起乌拉泊与乌鲁木齐县相接，北到新医路与新市区相连。全区总人口

48.2万，是全市人口最多的城区，居住着汉、维、回、哈萨克、满、

蒙古、锡伯、俄罗斯等 38 个民族。辖 10 个街道办事处， 114 个社

区居委会，两个村委会，驻区单位 5000 余家。全区经济建设迅猛发

展，提出了建设现代化国际商贸城中心商贸区的奋斗目标和“商贸富

区”的发展战略，实现了区域经济、融合经济的大发展，经济实力显

著提升。 

2.2交通条件  宗地外公共交通便利程度一般，有 21路、3路、

905路、911路、923路公交车到达，距对外交通路口约 1800米，对

外交通条件优。 

2.3环境条件  委估对象所处周边工业分布少，基础设施已完善，

距离过境公路近，对外交通优越，周边环境好，产业聚集度低。  

2.4基础设施条件  委估宗地所在区域内基础设施完善，基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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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保证率高，已达到通路、通上水、通下水、通电、通讯、通暖和宗

地平整，具备工业用地需要。 

2.5产业集聚度  委估宗地在现有用途下不属于工业聚集区。  

2.6规划限制  委估宗地现处于区域工业区，现有用途符合规划

要求。 

3、个别因素 

委托估价土地位于乌鲁木齐沙区仓房沟路，建筑规划容积率为＜

1，证载及现状用途为工业用地。该宗地形状较规整,地质条件稳定。

东临过境公路；南临空地；西临仓房沟路；北临远洋花园小区，宗地

外基础设施状况：供水接自来水公司；排水接市政下水管网；供电接

市供电局供电；通讯接电信局；供暖接集中供暖管网，该宗地处于乌

鲁木齐市四级工业用地范围，无规划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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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土地估价结果 

一、估价依据                                        

（一）有关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1998年 8月 29日第九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通过）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1994年 7月 5日第八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                    

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关于国家建设征拨用地补偿安臵标准的若

干规定》［新政发 1992（65）号］ 

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土地管理法实施办法》（1999年 7月 30

日自治区第九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通过） 

5、《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1995年 6月 30日第八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 

6、《物权法》（2007年 3月 16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

次会议通过、2007年 10月 1日起实施） 

7、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颁布的规定、条例、文件、通知 

（二）有关技术规程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城镇土地估价规程》（2001年 11

月 12日颁布的国家标准）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分等定级规程》（2001年 11月 12

日颁布的国家标准） 

3、乌鲁木齐市人民政府乌政通„2003‟4号文件《关于使用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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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木齐市城镇土地级别基准地价更新成果的通知》（2003年 3月 10

日） 

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展计划委员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

厅文件《关于下发自治区国土资源系统土地管理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

的通知》（新计价房（2001）500号） 

（三）其他资料 

1、委托方提供的有关资料 

（1）委估宗地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及《房屋产权证》 

（2）《兰新铁路第二双线乌鲁木齐段枢纽工程沙依巴克区区域内

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ALX0103002） 

（3）《乌鲁木齐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关于印发乌鲁木齐市中心城区

化工等污染企业搬迁实施方案的通知>[乌政办（2011）104号]》 

（4）营业执照 

2、估价人员实地勘察、市场调查所获得的与评估对象相关的资

料   

二、土地估价  

1、估价原则 

1.1最有效使用原则                                        

由于土地具有用途的多样性，不同的利用方式其可能为权利人带

来的收益量不同，且土地权利人都期望从其所占有的土地上获得更多

的收益，并以能满足这一目的为确定土地利用方式的依据，所以，地

价是以该宗地的效用作最有效发挥为前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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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替代原则          

根据市场运行规律，在同一商品市场中，商品所提供服务的效

用相同或大致相似时，价格最低者吸引最大需求，即有两个以上互有

替代性的商品服务同时存在时，土地的价格也同样遵循替代规律。 

1.3供需原则 

在完全的市场竞争中，一般商品价格都取决于供求的均衡点。

需求大于供给，价格就会上升，反之，价格就会降低。在一定条件下

土地价格也遵循该原则，土地估价要以市场供需决定土地价格为依

据，并考虑土地供需的特殊性和土地市场的地域性。 

1.4预期收益原则 

此次土地评估考虑到宗地是在持续经营条件下，有正常的经营收

入，扣除客观费用后，有一定的收益，预期收益原则就是以估价对象

在正常利用条件下的未来客观有效的预期收益为依据。 

1.5变动原则 

土地价格和一般商品的价格一样，它是随着构成价格因素的变化

而发生变化的。地价形成因素经常处于相互作用和组合的变动中，所

以不同的评估基准日不同的评估目的等评估价格也不相同。土地评估

必须分析土地的效用、稀缺性、个别性、有效需求以及这些因素发生

变动的状况，把握各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变动规律，以及评估基准

日时点上的地价水平预测未来土地收益。 

1.6贡献原则 

土地的价格高低在一定条件下是由土地对土地收益的贡献来决



 

 19 

定的，因此土地总收益是由土地及其构成其他生产要素共同作用的结

果，土地的价格可以土地对土地收益的贡献大小来决定，在土地估价

中要遵循贡献原则。 

2、估价方法 

2.1土地估价方法 

一般而言，土地评估方法主要有收益还原法、市场比较法、成本

逼近法、剩余法、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路线价估价法等。 

根据估价对象的用地特点和实际状况，我们对于估价对象选用市

场法、成本逼近法作为土地使用权估价的基本方法，最终求出评估对

象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单位面积地价，总地价。 

2.2方法选择的依据 

收益还原法是将预计的待估土地未来正常年纯收益（地租），以

一定的土地还原利率将其统一还原为评估时点后累加，以此估算待估

土地的客观合理价格的方法。收益还原法只适用于有收益的土地和建

筑物，或房地产的估价。 

剩余法又称假设开发法,是在预计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正常交易价

格的基础上,扣除预计的正常开发成本及有关专业费用、利息、利润

和税收等，以价格余额来估算待估土地价格的方法。剩余法适用于具

有投资开发或再开发潜力的土地估价。允许运用于以下情形：（1）待

开发成房地产或待拆迁改造后再开发成房地产的土地估价；（2）仅将

土地整理成可供直接利用的土地估价；（3）现有房地产中地价的单独

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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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比较法是根据市场中的替代原理，将待估土地与具有替代性

的，且在估价时点近期市场上交易的类似地产进行比较，并对类似地

产的成交价格作适当修正，以此估算待估土地客观合理价格的方法。

拥有大量的交易实例资料，是运用市场比较法估价的前提条件。 

成本逼近法是以开发土地所耗费的各项费用之和为主要依据，再

加上一定的利润、利息、应缴纳的税金和土地所有权收益来确定土地

价格的方法。 

待估宗地用途为工业用地，我们掌握有土地取得及开发费用方面

的资料，故选用成本法较适宜，故选用该方法。 

待估宗地用途为工业用地, 由于近几年土地市场的发育，在相近

供需圈内有可供利用的交易案例，市场比较法适宜具有可供比较的交

易案例工业用地评估，故选用该方法。 

1、估价结果 

根据以上评估过程得到不同方法的评估结果，通过对当地土地市

场和土地价格的分析，考虑到两种方法评估结果虽有不同，但都从不

同侧面反映了待估宗地的地价水平。通过对待估宗地实际情况的分

析，最终以市场法和成本逼近法得出的土地单位地价求取加权平均数

得到单位地价、总地价。   

序

号 
宗地号  土地证号 

使用权面积

（M2） 

单价    

（元/M2） 
总价（元） 

1 02-022-001-3 
乌国用(2006)

第 0019476 号 
194,261.75  400 77704700.00 

2 02-022-002-1 
乌国用(2006)

第 0019473 号 
491471.82  400 196588728.00 

3 02-022-14-14 
乌国用(2006)

第 0019475 号 
11,167.68  400 44670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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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02-022-14-15 
乌国用(2006)

第 0019474 号 
17.85  400 7140.00 

5 合计  696,919.10  278767640.00 

地价总额：278767640.00元 

人民币大写金额:贰亿柒仟捌佰柒拾陆万柒仟陆佰肆拾元整 

三、估价结果和估价报告的使用                             

1.本项估价的前提条件和假设条件                          

1.1本报告设定的土地开发条件是指在估价基准日二 0一三年六

月三十日，待估宗地外达到通路、通上水、通下水、通电、通讯、

通暖“六通”宗地内达到场地平整“一平”的开发条件，用途为工

业用地，使用年期为剩余 35.50年的市场价值。 

1.2委托方合法有偿取得土地使用权，并支付有关税费。 

1.3估价对象在设定用途下得到或将得到最有效利用，并会产生

相应的土地收益。 

1.4任何有关待估宗地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运作方式程序符合国

家、地方的有关部门法律、法规规定。 

1.5在估价基准日地产市场为公正公开公平的均衡市场。 

1.6委托方提供的有关待估宗地的资料属实。               

2. 资料的来源 

2.1委托估价方提供的有关待估宗地土地登记资料。 

2.2土地估价师收集的有关待估宗地区域条件、宗地条件方面的

资料。 

2.3土地估价师收集的与待估宗地处于同一供需圈内的工业用地

交易方面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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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关参数说明 

根据评估基准日土地市场、房地产市场状况及近几年我国国债收

益率,再考虑一定的风险因素,确定此次的土地还原利率为 8%。 

4.估价结果和估价报告的使用                         

4.1•本估价报告和估价结果是根据国家有关土地法律、法规和土

地估价规程的要求进行的,评估中依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和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颁

布的规定、条例、文件、通知等。 

4.2本报告及估价结果仅为本报告设定的评估目的服务，当用于

其他目的，本报告及评估结果无效。 

4.3本报告估价结果是在满足地价定义所设定条件下的土地使用

权价格，若待估宗地的土地利用方式、估价基准日、土地开发状况、

土地使用年限、土地面积等影响地价的因素发生变化，评估价格应作

相应调整。 

4.4本报告的有效期自提交评估报告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4.5土地估价结果的有效条件和结果对外提供的限制条件要求。                                            

本评估报告未经评估单位书面同意，报告的任何内容不得用于公

开的文件、通知和报告中，也不能以任何方式公开发表。 

4.6 本报告是北京中天和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接受新疆天

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委托完成的，有关评估报告的事宜由北京中天和

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负责解释。 

5.需要特殊说明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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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估价机构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发

表、肢解本报告。 

5.2本报告的有效期自提交评估报告之日起一年有效，若要过期

使用，必须进行期日修正或重新评估。 

5.3 本报告由估价机构负责解释。 

5.4 估价报告书是在估价师专业知识和业务能力范围内进行的, 

力求准确，本受托机构与委托方无任何利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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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附  件 

 

附件一  委托估价方营业执照复印件 

 

附件二  估价对象的土地使用证复印件 

 

附件三 《兰新铁路第二双线乌鲁木齐段枢纽工程沙依巴克区区

域内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ALX0103002） 

 

附件四 《乌鲁木齐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关于印发乌鲁木齐市中心

城区化工等污染企业搬迁实施方案的通知>[乌政办（2011）104号]》 

 

附件五 土地估价师资格证书复印件 

 

附件六 估价机构资质证书、营业执照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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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名 称：乌鲁木齐沙区仓房沟路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

限公司工业用地建设用地使用权市场价格评

估 

 

受托估价单位：北京中天和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 

 

 

土地估价报告编号：中天和房地产[2013]估价字第 00002 号 

 

 

 

 

 

提交估价报告日期：二 0 一三年九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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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用地建设用地使用权市场价格 

       北京中天和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 

       二 0 一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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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 地 估 价 技 术 报 告 

第一部分  摘 要 

一、估价项目名称：乌鲁木齐沙区仓房沟路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

司工业用地建设用地使用权市场价格评估 

二、委托估价方： 

委托估价方：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丽荣 

公司性质：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水泥及相关产品

的开发、生产、销售和技术服务；建材产品进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

或本企业成员生产、科研所需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

件等商品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的进料加工和“三来一

补”业务；商品混凝土的生产、销售：石灰岩、砂岩的开采、加工及

销售；房屋、设备租赁：财务咨询：技术咨询：货物运输代理：装卸、

搬运服务：货运信息，商务信息咨询：钢材、橡胶制品、金属材料、

金属制品、水性涂料、电线电缆、机械设备、机电设备、木材、石材、

耐火材料、玻璃陶瓷制品、环保设备、五金交电、仪器仪表、电子产

品、数码产品、电子元器件、通讯器材的销售。 

联系地址：乌鲁木齐市水泥厂街 242号 

联 系 人：胡荣 

联系电话：0991-7966525 

三、受托估价方：北京中天和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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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地址：新疆乌鲁木齐新华北路108号新世纪广场21楼A座 

执业范围：可在全国范围内从事土地评估业务 

注册时间：2011年 7月 1日 

有效期限：一年 

资质证书号：A201111051 

法人代表：黄健  

联系电话：0991-8878175 

四、估价目的：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拟企业整体搬迁事宜（根据《乌鲁木齐市

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关于印发乌鲁木齐市中心城区化工等污染企业搬迁

实施方案的通知>[乌政办（2011）104 号]》规定），需将此次涉及的位于

乌鲁木齐沙区仓房沟路，以出让方式取得的四宗工业用地建设用地使用权

进行评估，作为委估方显化土地资产价值的参考依据。 

五、估价依据                                        

（一）有关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1998年 8月 29日第九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通过）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1994年 7月 5日第八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                    

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关于国家建设征拨用地补偿安臵标准的若

干规定》［新政发 1992（65）号］ 

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土地管理法实施办法》（1999年 7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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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自治区第九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通过） 

5、《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1995年 6月 30日第八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 

6、《物权法》（2007年 3月 16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

次会议通过、2007年 10月 1日起实施） 

7、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颁布的规定、条例、文件、通知 

（二）有关技术规程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城镇土地估价规程》（2001年 11

月 12日颁布的国家标准）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分等定级规程》（2001年 11月 12

日颁布的国家标准） 

3、乌鲁木齐市人民政府乌政通„2003‟4号文件《关于使用乌

鲁木齐市城镇土地级别基准地价更新成果的通知》（2003年 3月 10

日） 

  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展计划委员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

厅文件《关于下发自治区国土资源系统土地管理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

的通知》（新计价房（2001）500号） 

 （三）其他资料 

1、委托方提供的有关资料 

（1）委估宗地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及《房屋产权证》 

（2）《兰新铁路第二双线乌鲁木齐段枢纽工程沙依巴克区区域内

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ALX0103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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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乌鲁木齐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关于印发乌鲁木齐市中心

城区化工等污染企业搬迁实施方案的通知>[乌政办（2011）104号]》 

（4）营业执照 

2、估价人员实地勘察、市场调查所获得的与评估对象相关的资

料   

六、估价基准日：二 0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七、估价日期：二 0一三年六月三十日至九月三日 

八、地价定义： 

本宗工业用地实际开发程度为: 宗地外达到”六通”(即通路、

通上水、通下水、通电、通讯、通暖)和宗地内“场地平整”,建筑规

划容积率为＜1，无其他规划限制，实际用途为工业用地，使用年期

为剩余 35.50年。 

本报告评估的地价为宗地外达到”六通”(即通路、通上水、通

下水、通电、通讯、通暖)和宗地内“场地平整”, 建筑规划容积率

为＜1，无其他规划限制，出让国有四级工业用地，维持现有利用条

件下，在估价基准日 2013年 6月 30日的国有土地剩余 35.50年期的

市场价格。 

九、需要特殊说明的事项 

1.本项估价的前提条件和假设条件 

1.1本报告设定的土地开发条件是指在估价基准日二 0一三年六

月三十日，待估宗地外达到通路、通上水、通下水、通电、通讯、

通暖)“六通”宗地内达到场地平整“一平”的开发条件，用途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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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用地，使用年期为剩余 35.50年的市场价值。 

1.2委托方合法有偿取得土地使用权，并支付有关税费。 

1.3估价对象在设定用途下得到或将得到最有效利用，并会产生

相应的土地收益。 

1.4任何有关待估宗地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运作方式程序符合国

家、地方的有关部门法律、法规规定。 

1.5在估价基准日地产市场为公正公开公平的均衡市场。 

1.6委托方提供的有关待估宗地的资料属实。               

2. 资料的来源 

2.1委托估价方提供的有关待估宗地土地登记资料。 

2.2土地估价师收集的有关待估宗地区域条件、宗地条件方面的

资料。 

2.3土地估价师收集的与待估宗地处于同一供需圈内的工业用地

交易方面的资料. 

3.有关参数说明 

根据评估基准日土地市场、房地产市场状况及近几年我国国债收

益率,再考虑一定的风险因素,确定此次的土地还原利率为 8%。 

4.估价结果和估价报告的使用                         

4.1•本估价报告和估价结果是根据国家有关土地法律、法规和土

地估价规程的要求进行的,评估中依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和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颁

布的规定、条例、文件、通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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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本报告及估价结果仅为本报告设定的评估目的服务，当用于

其他目的，本报告及评估结果无效。 

4.3本报告估价结果是在满足地价定义所设定条件下的土地使用

权价格，若待估宗地的土地利用方式、估价基准日、土地开发状况、

土地使用年限、土地面积等影响地价的因素发生变化，评估价格应作

相应调整。 

4.4本报告的有效期自提交评估报告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4.5土地估价结果的有效条件和结果对外提供的限制条件要求。 

本评估报告未经评估单位书面同意报告的任何内容不得用于公

开的文件、通知和报告中，也不能以任何方式公开发表。 

4.6 本报告是北京中天和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接受新疆天

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委托完成的，有关评估报告的事宜由北京中天和

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负责解释。   

5.需要特殊说明的事项 

5.1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估价机构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发

表、肢解本报告。 

5.2本报告的有效期自提交评估报告之日起一年有效，若要过期

使用，必须进行期日修正或重新评估。 

5.3 本报告由估价机构负责解释。 

5.4 估价报告书是在估价师专业知识和业务能力范围内进行的, 

力求准确，本受托机构与委托方无任何利害关系。 

十、估价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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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四宗工业用地，在估价基准日 2013

年 6月 30日，在评估设定宗地外达到通路、通上水、通下水、通电、

通讯、通暖和宗地内场地平整的”六通一平”的开发条件下，使用年

期为剩余 35.50年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价格为：  

序

号 
宗地号  土地证号 

使用权面积

（M2） 

单价    

（元/M2） 
总价（元） 

1 02-022-001-3 
乌国用(2006)

第 0019476 号 
194,261.75  400 77704700.00  

2 02-022-002-1 
乌国用(2006)

第 0019473 号 
575,047.82  400 230019128.00  

3 02-100-006-1 
乌国用(2006)

第 0019477 号 
13,207.97  400 5283188.00  

4 02-022-14-14 
乌国用(2006)

第 0019475 号 
11,167.68  400 4467072.00  

5 02-022-14-15 
乌国用(2006)

第 0019474 号 
17.85  400 7140.00  

6 合计  696,919.10  317481228.00  

地价总额 317481228.00元 

人民币大写金额:叁亿壹仟柒佰肆拾捌万壹仟贰佰贰拾捌元整 

十一、估价师签名： 

土地估价师         资格证书号          签名 

刘从明           2004650062 

 

姜玉勇           2007650005 

 

十二、土地估价机构：  北京中天和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 

 

估价机构负责人签字： 

           二 0一三年九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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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估价对象描述及地价影响因素分析 

一、估价对象描述 

1、土地登记状况    

四宗地相同登记状况 

土地使用者：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宗地位臵：乌鲁木齐沙区仓房沟路 

土地权属性质：国有土地 

土地用途：工业用地 

土地使用权类型：出让 

土地级别：四级 

出让土地使用权截止日期：2048年 11月 17日 

四至：东临过境公路；南临空地；西临仓房沟路；北临远洋花园

小区 

取得土地使用证书日期：2006年 3月 20日 

四宗地不同登记状况 

序

号 
宗地号  土地证号 图号 

使用权面积

（M2） 

1 02-022-001-3 
乌国用(2006)第

0019476号 

46.25-46.50 46.25-46.75 

46.00-46.50 46.00-46.75 

46.00-47.00 45.75-46.75 

45.75-47.00 45.75-47.25 

194,261.75  

2 02-022-002-1 
乌国用(2006)第

0019473号 

46.00-46.25 46.00-46.50 

46.00-46.75 45.75-46.50 

45.75-46.75 45.75-47.00 

45.75-47.25 45.50-46.25 

45.50-46.50 45.50-46.75 

45.50-47.00 45.50-47.25 

45.25-46.25 45.25-46.50 

45.25-46.75 45.25-47.00 

575,909.03 

（评估面积 

575,047.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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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5-47.25 45.00-46.25 

45.00-46.50 45.00-46.75 

45.00-47.00 

3 02-100-006-1 
乌国用(2006)第

0019477号 
46.00-47.25 46.25-47.25 13,207.97  

4 02-022-14-14 
乌国用(2006)第

0019475号 

46.00-46.50 46.25-46.50 

46.75-46.50 
11,167.68  

5 02-022-14-15 
乌国用(2006)第

0019474号 
46.25-46.25 46.25-46.50 

2,910.50（评估

面积 17.85）  

 合计   696,919.10 

2、权利状况： 

委估四宗地所有权属国家所有，由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于 2006年 3月 20日以出让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委估宗地四至

界限清楚，无权利纠纷，该委估宗地及地上建筑物在此之前曾设定过

抵押，至估价基准日已解除设定抵押。 

3、土地利用状况  

委估四宗地上现建有房屋共有 178 幢,建筑面积 102025.29 ㎡,

建筑容积率为＜1,宗地上建筑物状况如下： 

第一宗地上建筑物状况（土地使用证号：乌国用（2006）第 0019476

号，使用权面积 194261.75平方米，容积率 0.133） 

序号 产权证号（乌房权证沙区） 结构 用途 建筑面积（M
2
） 修建年代 

1 字第 00460213 号 砖混 变电所 56.14 1993 年 

2 字第 00413482 号 砖混 厂房 6105.39 1993 年 

3 字第 00413481 号 砖混 厂房 3789.14 1993 年 

4 字第 00413301 号 砖混 厂房 3191.33 1993 年 

5 字第 00413299 号 砖混 厂房 2387.73 1993 年 

6  字第 00460210 号 砖混   21.05 1993 年 

7 字第 00460227 号 砖混 厕所 582.08 1993 年 

8 字第 00460225 号 砖混 食堂 89.05 199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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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字第 00460224 号 砖混 路厂办 453.8 1993 年 

10 字第 00460223 号 砖混 车间办 455.8 1993 年 

11 字第 00460222 号 砖混 工厂办公室 2416.06 1993 年 

12 字第 00413283 号 砖混 厂房 11.2 1993 年 

13 字第 00460221 号 砖混 调车卷扬机房 21.09 1993 年 

14 字第 00460220 号 砖混 信号楼 929.48 1993 年 

15 字第 00460219 号 砖混 空压机房 302 1993 年 

16 字第 00413296 号 砖混 车间 1245.99 1993 年 

17 字第 00413294 号 砖混 厂房 639.4 1993 年 

18 字第 00460218 号 砖混 水磨房 61.75 1993 年 

19 字第 00460217 号 砖混 化验室 1180.16 1993 年 

20 字第 00460216 号 砖混 中控室 1801.41 1993 年 

 合计   25740.05  

第二宗地上建筑物状况（土地使用证号：乌国用（2006）第 0019476

号，使用权面积 575909.03平方米，容积率 0.128） 

序号 产权证号（乌房权证沙区） 结构 用途 建筑面积（M
2
） 修建年代 

1 字第 00460215 号 砖混 污水处理场 230.07 1993 年 

2 字第 00413284 号 砖混 高位水池 400 1993 年 

3 字第 00413312 号 砖混 厂房 242.5 1993 年 

4 字第 00460214 号 砖混 电力室 398.72 1993 年 

5 字第 00460209 号 砖混 绿化 42.25 1993 年 

6 字第 00460200 号 砖混 绿化 12 1993 年 

7 字第 00460196 号 砖混 绿化 29.25 1993 年 

8 字第 00460195 号 砖混 水塔 28.26 1993 年 

9 字第 00460194 号 砖木  库房 133 1993 年 

10 字第 00460193 号 砼 小煤房 14 1993 年 

11 字第 00460078 号 砖混 沉淀池 143 1993 年 

12 字第 00460077 号 砖混 公厕 66 1993 年 

13 字第 00460076 号 砖混 公厕 19.5 1993 年 

14 字第 00460197 号 砖混 绿化 36 1993 年 

15 字第 00460198 号 砖混 绿化 42.25 1993 年 

16 字第 00460199 号 砖混 绿化 184 199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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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字第 00413313 号 砖混 厂房 894.47 1993 年 

18 字第 00460212 号 框架 水泥磨房 2158.34 1993 年 

19 字第 00413316 号 钢混 调配站 150.8 1993 年 

20 字第 00413315 号 框架 厂房 587.54 1993 年 

21 字第 00413314 号 框架 厂房 1707.41 1993 年 

22 字第 00460211 号 框架 电收尘厂房 375.25 1993 年 

23 字第 00413311 号 框架 厂房 1235 1993 年 

24 字第 00413310 号 砖混 厂房 89.05 1993 年 

25 字第 00413308 号 框架 厂房 2638.27 1993 年 

26 字第 00413307 号 砖混 厂房 1326.3 1993 年 

27 字第 00460075 号 钢混 厂房 1056.7 1993 年 

28 字第 00413297 号 钢混 厂房 422.87 1993 年 

29 字第 00413298 号 框架 厂房 1280.41 1993 年 

30 字第 00413300 号 砖混 厂房 806.83 1993 年 

31 字第 00413302 号 框架 厂房 516.17 1993 年 

32 字第 00460208 号 框架 粉煤灰库 78.54 1993 年 

33 字第 00413303 号 框架 厂房 530.2 1993 年 

34 字第 00413304 号 框架 厂房 254.5 1993 年 

35 字第 00413305 号 框架 厂房 1932.21 1993 年 

36 字第 00413306 号 框架 厂房 2508.52 1993 年 

37 字第 00460041 号 排架 熟料贮存 369 1994 年 

38 字第 00460040 号 砖混 厕所 28 1982 年 

39 字第 00460039 号 砖混 东门警卫 24.5 1982 年 

40 字第 00460038 号 砖混 散灰 237.04 1982 年 

41 字第 00460037 号 砖混 散装办 239.66 1982 年 

42 字第 00460036 号 砖混 锅炉房 44.2 1982 年 

43 字第 00460035 号 钢砼 2 号散灰库 402.16 1982 年 

44 字第 00460034 号 框架 3 号袋 940.5 1982 年 

45 字第 00460033 号 砖混 3 号散 239.03 1982 年 

46 字第 00460032 号 框架 3 号包 648.75 1987 年 

47 字第 00460031 号 框架 1 号装车库 100.68 1964 年 

48 字第 00460030 号 砖混 2 号包 811.74 1964 年 

49 字第 00460207 号 钢混 散装水泥 301.62 1964 年 

50 字第 00460206 号 钢混 烟囱 18.84 198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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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字第 00460205 号 钢混 烟囱 64 1958 年 

52 字第 00460204 号 钢混 电仪室 335.35 1982 年 

53 字第 00460203 号 钢混 窑框架 1534.4 1982 年 

54 字第 00460202 号 钢混 增湿 144.5 1982 年 

55 字第 00460201 号 钢混 电收尘 493.39 1979 年 

56 字第 00460029 号 钢混 生料库系统 604.26 1982 年 

57 字第 00460028 号 框架 生料库系统 1185.6 1982 年 

58 字第 00460027 号 砖混 新联合储库 2627.45 1982 年 

59 字第 00460026 号 砖混 生料系统 804.04 1958 年 

60 字第 00460025 号 砖混 1-2 号窑尾 1451.04 1958 年 

61 字第 00460024 号 砖混 3 号窑中值班 23.17 1982 年 

62 字第 00460023 号 砖混 3 号窑微机 27 1987 年 

63 字第 00460022 号 砖混 3 号窑头 710.95 1982 年 

64 字第 00460021 号 砖混 3 号煤磨系统 863.94 1982 年 

65 字第 00460020 号 砖混 3 号热风炉 141.94 1982 年 

66 字第 00460019 号 砖混 1-2 号窑头 473.33 1958 年 

67 字第 00460018 号 砖混 煤粉绞刀 1559.25 1958 年 

68 字第 00460017 号 砖混 煤磨系统 151.68 1958 年 

69 字第 00460016 号 砖混 维修办公室 614.8 1986 年 

70 字第 00460015 号 钢混 联合储库 3676.88 1958 年 

71 字第 00460014 号 砖混 破碎机房 66.5 1958 年 

72 字第 00460013 号 砖混 烘干机房 332.83 1958 年 

73 字第 00460012 号 砖混 脉冲泵室 118.54 1984 年 

74 字第 00460011 号 砖混 1 号水泥磨 584.68 1982 年 

75 字第 00460010 号 砖混 中央配电站 345.45 1958 年 

76 字第 00460002 号 砖混 破碎机房 104.22 1958 年 

77 字第 00460007 号 砖混 输送皮带 75 1958 年 

78 字第 00460008 号 砖混 休息室 175 1958 年 

79 字第 00460001 号 砖混 卷扬机室 48.36 1958 年 

80 字第 00460009 号 砖混 水泥磨机系统 1735.59 1958 年 

81 字第 00350400 号 砖混 烘干机房 738.35 1965 年 

82 字第 00350399 号 砖混 烘干机收尘 328.51 1983 年 

83 字第 00350398 号 砖混 监测中心 2431.6 1990 年 

84 字第 00460048 号 砖混 工房 59.5 198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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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字第 00460043 号 钢砼 化验楼 1324.68 1957 年 

86 字第 00460062 号 砖混 冷却水塔 186.73 1978 年 

87 字第 00460061 号 砖混 热电 650 1986 年 

88 字第 00460060 号 砖混 发电系统 956.66 1977 年 

89 字第 00460059 号 钢砼 厕所 28 1982 年 

90 字第 00460058 号 砖混 生产水池 64 1958 年 

91 字第 00460057 号 砖混 水暖维修 215 1982 年 

92 字第 00460056 号 钢混 水泵房 133.58 1958 年 

93 字第 00460053 号 砖混 生活水池 241.72 1980 年 

94 字第 00460052 号 砖混 浴池 482 1982 年 

95 字第 00460051 号 砖混 烧变电 168.13 1982 年 

96 字第 00460050 号 砖混 耐火砖房 412.74 1982 年 

97 字第 00460049 号 砖混 旧锅炉房 265.37 1957 年 

98 字第 00460047 号 砖混 电修 311.31 1979 年 

99 字第 00460046 号 砖混 动力办公室 203.06 1979 年 

100 字第 00460045 号 砖混 磨机房 53.35 1978 年 

101 字第 00460044 号 砖混 物理室 115.97 1978 年 

102 字第 00460042 号 框架 水泥化验 3104 1994 年 

103 字第 00350397 号 砖混 扩建车库 228.17 1982 年 

104 字第 00350396 号 砖混 西门警卫 14.75 1982 年 

105 字第 00350395 号 砖混 破碎机房 211.52 1982 年 

106 字第 00350394 号 砖混 卷扬机 27 1982 年 

107 字第 00350393 号 砖混 厕所 28 1982 年 

108 字第 00350392 号 砖混 破碎收尘 16.5 1982 年 

109 字第 00350391 号 砖混 环保车库 192 1982 年 

110 字第 00350390 号 砖混 开水房 43.35 1982 年 

111 字第 00350389 号 砖混 配电室 359.51 1982 年 

112 字第 00350388 号 砖混 女工更衣 50.15 1983 年 

113 字第 00350376 号 钢混 皮带廊 900 1982 年 

114 字第 00350384 号 砖混 原料车库 200 1982 年 

115 字第 00350375 号 砖混 破碎值班 74.2 1958 年 

116 字第 00350374 号 砖混 一次破碎 143.13 1958 年 

117 字第 00350373 号 砖混 二次破碎 109.25 1958 年 

118 字第 00350372 号 砖混 厕所 28 198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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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字第 00350371 号 砖混 卷扬机房 72 1982 年 

120 字第 00350370 号 砖混 包装机 402.12 1958 年 

121 字第 00350369 号 砖混 包装机房 192 1958 年 

122 字第 00350368 号 砖混 包装库 602.58 1958 年 

123 字第 00350367 号 砖混 车库 120.5 1986 年 

124 字第 00350366 号 砖混 配件库 1238 1983 年 

125 字第 00350365 号 砖混 扩建仓库 252 1988 年 

126 字第 00350364 号 砖混 原料办公室 258.34 1982 年 

127 字第 00350363 号 砖混 火车中转站 93.22 1982 年 

128 字第 00350362 号 砖混 环保工房 198.85 1982 年 

129 字第 00350361 号 砖混 开水房 43.35 1984 年 

130 字第 00350360 号 砖混 原料地磅 140 1984 年 

131 字第 00460071 号 砖混 空压机站 666.22 1982 年 

132 字第 00460070 号 砖混 三电办 65.06 1978 年 

133 字第 00460073 号 砖混 机械油库 242.68 1982 年 

134 字第 00460072 号 砖混 耐火砖库 364.35 1982 年 

135 字第 00460069 号 砖混 电抗室 99.23 1982 年 

136 字第 00460074 号 砖混 金属材料库 990 1982 年 

137 字第 00460068 号 砖混 办公楼 999.74 1987 年 

138 字第 00460067 号 砖混 厕所 45.89 1981 年 

139 字第 00460066 号 砖混 五金劳保 858.24 1958 年 

140 字第 00460065 号 砖混 开水房 43.35 1982 年 

141 字第 00460064 号 砖混 办公及车库 370 1982 年 

142 字第 00460063 号 砖混 办公室 1872.24 1981 年 

143 字第 00460226 号 砖混 门卫及传达 53.3 1993 年 

    73432.09  

第三宗地上建筑物状况（土地使用证号：乌国用（2006）第 0019477

号，使用权面积 13207.97平方米，容积率 0.216） 

序号 
产权证号（乌房权证沙依巴克

区） 
结构 用途 

建筑面

积（M
2
） 

登记时间 

1 字第 2010416883 号 砖混 总水池 21 2010 

2 字第 2010416572 号 砖混 水泥库 58.88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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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字第 2010416576 号 砖混 原料库 75.36 2010 

4 字第 2010416648 号 砖混 车间办公室 85 2010 

5 字第 2010416790 号 砖混 配电站房 119 2010 

6 字第 2010416644 号 砖混 包装机工房 165 2010 

7 字第 2010416654 号 砖混 车间办公室 150 2010 

8 字第 2010416581 号 砖混 空压机房 198 2010 

9 字第 2010416641 号 砖混 水泵房 250 2010 

10 字第 2010416588 号 砖混 水泥磨工房 350 2010 

11 字第 2009372923 号 砼 窑头余热锅炉房 124.3 2009 

12 字第 2009372935 号 砼 窑尾余热锅炉房 118.3 2009 

13 字第 2009372926 号 砼 水塔 143.93 2009 

14 字第 2009372930 号 砼 循环水泵房 130.72 2009 

15 字第 2009372932 号 砼 车间、配电室 863.66 2009 

 合计   2853.15  

第四宗地上建筑物状况（土地使用证号：乌国用（2006）第 0019475

号，使用权面积 11167.68平方米，容积率 0） 

 宗地上未建有房屋。 

第四宗地上建筑物状况（土地使用证号：乌国用（2006）第 0019474

号，使用权面积 2910.50平方米，容积率 0） 

 宗地上未建有房屋。 

委估宗地处于乌鲁木齐市城市非规划限制区。 

二、影响地价因素说明 

1、一般因素 

1.1城市资源状况  乌鲁木齐市是新疆首府，全疆政治、经济、

文化、科技中心,是我国特大城市之一，该市地处新疆中部，地理坐

标东经 86。37′33〞－88。58′24〞，北纬 42。45′32〞－44。38′，

是亚洲大陆地理中心。土地面积 12000平方公里，辖七区一县，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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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233.61万，居住着维吾尔、汉、哈萨克、回等 48个民族。 

乌鲁木齐市位于天山北坡，地势南高北低，东、南、西三面环山，

北部为乌鲁木齐河、头屯河冲积平原，市区坐落在冲积平原上。气候

属中温带干旱大陆性气候，年平均气温 8℃，无霜期 176天，年总日

照时数 2310 小时，冬季、夏季长，春季、秋季不明显，气候干燥，

年均降雨 336.4mm，年最大蒸发量 2266mm。 

乌鲁木齐市资源十分丰富。矿产有煤炭、湖盐、铜、铁、锰等

129种，尤其是煤炭储量丰富，达 100亿吨以上，素有“煤田上的城

市”之称，周围有准东、塔里木、吐哈、克拉玛依四大油田，又有“油

海上的煤船”之称。柴窝堡－达坂城谷地有丰富的风能资源，全年可

正常发电月达 8个月之上，风力发电装机容量可达 4200万千瓦。 

1.2房地产制度与房地产市场  乌鲁木齐市与全国绝大部分城市

一样也在积极实行房地产的货币分配方式，取消了福利分房，经过几

年的发展，初步形成了房地产货币分配，房地产市场一派繁荣，各种

名目的住宅小区层出不穷，繁荣了经济，也极大地解决了城镇居民的

住房困难问题。 

为合理配臵土地资源，保护耕地、规范土地市场、开征了耕地占

用税、土地增值税，收取新菜田开发基金，造地费。新修订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施行以来，乌鲁木齐市实行土地用途管制，

加强对耕地的保护；为适应西部大开发，全面贯彻国家关于西部大开

发政策和自治区《招商引资若干政策规定》，为国内外客商到乌鲁木

齐市投资建设提供了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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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城市经济发展状况   乌鲁木齐市经过近几十年的开发建设，

城市的发展已具有一定规模，布局趋于合理，功能更加完善，水、电、

路、煤气、集中供热都已实现配套。经国务院新批准的乌鲁木齐市城

市总体规划，城市规划区面积 10800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 166.8平

方公里。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建设发展迅速，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日

臻完善。对外交通方便，是自治区航空、铁路、公路、管道等多种运

输功能齐全的枢纽。乌鲁木齐地窝堡国际机场是我国五大门户机场之

一，已开通国际、国内航线 51 条；兰新铁路复线，北疆铁路、南疆

铁路在乌鲁木齐交汇，成为亚欧第二大陆桥我国的前沿城市，目前已

开通国际、国内 14 对直通列车；三条国道、十条省道在市内交汇，

与自治区各地和周边国家相通。城市道路纵横配套、交通便捷，已开

通 86 条公交线路，市乡道路沥青化，六通八达；电力充足、网络齐

全，保证率高；供水体系完善，日供水能力达 62.4 万吨；排水基本

实现管道化；通讯实现数字微波和卫星通讯，具有沟通国际、国内的

通讯条件；集中供热面积达 60%，常住人口用气普及率达 99.5%，天

然气管道供气户达 50%。市区大部分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已实现六通，

中心区达七通。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天山北坡经济带政策的全

面实施，乌鲁木齐市将围绕建设现代化国际商贸城目标，建经济强市、

创旅游名城，经济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稳步发展，总体实力进一步增

强。 

2、区域影响因素 

2.1区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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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估宗地位于沙依巴克区。 沙依巴克区是乌鲁木齐市的中城区

之一，“沙依巴克”为维吾尔语，意为“戈壁滩上的花园”。全区总面

积 103平方公里，西傍雅玛里克山，东隔河滩公路与天山区为邻，南

起乌拉泊与乌鲁木齐县相接，北到新医路与新市区相连。全区总人口

48.2万，是全市人口最多的城区，居住着汉、维、回、哈萨克、满、

蒙古、锡伯、俄罗斯等 38 个民族。辖 10 个街道办事处， 114 个社

区居委会，两个村委会，驻区单位 5000 余家。全区经济建设迅猛发

展，提出了建设现代化国际商贸城中心商贸区的奋斗目标和“商贸富

区”的发展战略，实现了区域经济、融合经济的大发展，经济实力显

著提升。 

2.2交通条件  宗地外公共交通便利程度一般，有 21路、3路、

905路、911路、923路公交车到达，距对外交通路口约 1800米，对

外交通条件优。 

2.3环境条件  委估对象所处周边工业分布少，基础设施已完善，

距离过境公路近，对外交通优越，周边环境好，产业聚集度低。  

2.4基础设施条件  委估宗地所在区域内基础设施完善，基础设

施保证率高，已达到通路、通上水、通下水、通电、通讯、通暖和宗

地平整，具备工业用地需要。 

2.5产业集聚度  委估宗地在现有用途下不属于工业聚集区。  

2.6规划限制  委估宗地现处于区域工业区，现有用途符合规划

要求。 

3、个别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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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估价土地位于乌鲁木齐沙区仓房沟路，建筑规划容积率为＜

1，证载及现状用途为工业用地。该宗地形状较规整,地质条件稳定。

东临过境公路；南临空地；西临仓房沟路；北临远洋花园小区，宗地

外基础设施状况：供水接自来水公司；排水接市政下水管网；供电接

市供电局供电；通讯接电信局；供暖接集中供暖管网，该宗地处于乌

鲁木齐市四级工业用地范围，无规划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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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土地估价 

一、估价原则 

1、最有效使用原则                                        

由于土地具有用途的多样性，不同的利用方式其可能为权利人带

来的收益量不同，且土地权利人都期望从其所占有的土地上获得更多

的收益，并以能满足这一目的为确定土地利用方式的依据，所以，地

价是以该宗地的效用作最有效发挥为前提的。 

2、替代原则          

根据市场运行规律，在同一商品市场中，商品所提供服务的效

用相同或大致相似时，价格最低者吸引最大需求，即有两个以上互有

替代性的商品服务同时存在时，土地的价格也同样遵循替代规律。 

3、供需原则 

在完全的市场竞争中，一般商品价格都取决于供求的均衡点。

需求大于供给，价格就会上升，反之，价格就会降低。在一定条件下

土地价格也遵循该原则，土地估价要以市场供需决定土地价格为依

据，并考虑土地供需的特殊性和土地市场的地域性。 

4、预期收益原则 

此次土地评估考虑到宗地是在持续经营条件下，有正常的经营收

入，扣除客观费用后，有一定的收益，预期收益原则就是以估价对象

在正常利用条件下的未来客观有效的预期收益为依据。 

5、变动原则 

土地价格和一般商品的价格一样，它是随着构成价格因素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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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发生变化的。地价形成因素经常处于相互作用和组合的变动中，所

以不同的评估基准日不同的评估目的等评估价格也不相同。土地评估

必须分析土地的效用、稀缺性、个别性、有效需求以及这些因素发生

变动的状况，把握各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变动规律，以及评估基准

日时点上的地价水平预测未来土地收益。 

6、贡献原则 

土地的价格高低在一定条件下是由土地对土地收益的贡献来决

定的，因此土地总收益是由土地及其构成其他生产要素共同作用的结

果，土地的价格可以土地对土地收益的贡献大小来决定，在土地估价

中要遵循贡献原则。 

二、估价方法与估价过程 

一般而言，土地评估方法主要有收益还原法、市场比较法、成本

逼近法、假设开发法、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路线价估价法等。     

收益还原法是将预计的待估土地未来正常年纯收益（地租），以

一定的土地还原利率将其统一还原为评估时点后累加，以此估算待估

土地的客观合理价格的方法。收益还原法只适用于有收益的土地和建

筑物，或房地产的估价。 

剩余法又称假设开发法,是在预计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正常交易价

格的基础上,扣除预计的正常开发成本及有关专业费用、利息、利润

和税收等，以价格余额来估算待估土地价格的方法。剩余法适用于具

有投资开发或再开发潜力的土地估价。允许运用于以下情形：（1）待

开发成房地产或待拆迁改造后再开发成房地产的土地估价；（2）仅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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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整理成可供直接利用的土地估价；（3）现有房地产中地价的单独

评估。 

市场比较法是根据市场中的替代原理，将待估土地与具有替代性

的，且在估价时点近期市场上交易的类似地产进行比较，并对类似地

产的成交价格作适当修正，以此估算待估土地客观合理价格的方法。

拥有大量的交易实例资料，是运用市场比较法估价的前提条件。 

成本逼近法是以开发土地所耗费的各项费用之和为主要依据，再

加上一定的利润、利息、应缴纳的税金和土地所有权收益来确定土地

价格的方法。 

待估宗地用途为工业用地，我们掌握有土地取得及开发费用方面

的资料，故选用成本逼近法较适宜，故选用该方法。 

待估宗地用途为工业用地, 由于近几年土地市场的发育，在相近

供需圈内有可供利用的交易案例，市场比较法适宜具有可供比较的交

易案例工业用地评估，故选用该方法。 

根据估价对象的用地特点和实际状况，我们对于估价对象选用成

本逼近法、市场法作为土地使用权估价的基本方法，最终求出评估对

象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单位面积地价，总地价。 

(一) 成本逼近法 

成本逼近法是以开发土地所耗费的各项成本费用之和为主要依

据，再加上一定的利润、利息、应纳税费和土地增值收益等，来确定

土地价格的估价方法。成本逼近法测算公式如下： 

土地价格＝土地取得费+土地开发费+相关税费+利息+利润+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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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权收益 

2.1土地取得费用 

依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展计划委员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

厅文件《关于下发自治区国土资源系统土地管理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

的通知》（新计价房（2001）500号），乌鲁木齐市土地取得费包括土

地补偿费、安臵补助费、青苗补偿费，其中：土地补偿费和安臵补助

费按一等耕地（基数为 1200 元/亩）的 30 倍标准核算，青苗补偿费

按一等耕地的 2倍标准核算，征地管理费按 4%计取， 

安臵补助费、青苗补偿费合计=1200×（30+2）/667=58元/平方米 

土地补偿费、安臵补助费、青苗补偿费合计为 58元/平方米 

     征地管理费=58×4%=2.32元/平方米 

得出委估宗地土地取得费为 60.32元/平方米。 

2.2土地开发费用 

2001 年乌鲁木齐市基准地价成果，对乌鲁木齐市区各级别内的

开发程度及费用进行了详细的测算，更新成果也对各级别开发费用进

行了调查测算，提供了乌鲁木齐市城区内“六通一平”的平均开发费

用为 325 元/平方米，根据本次委估宗地的开发状况，经调查测算取

委估宗地内外“六通”条件下的土地开发费为 325元/平方米。 

2.3土地投资利息 

评估土地使用权价格时,应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投资者贷款需

要向银行偿还利息，利息应计入成本。按一般土地投资情况，土地取

得费用及本次评估考虑到的有关税费在征地时一次支付；设定其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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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为一年，土地开发费在建设期内均匀投入。此次以中国人民银行

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利率 6%作为资金利息率,计息时间按平均占有时间

计算: 

土地投资利息=(土地取得费＋土地开发费)×开发周期×贷款年

利率 

            =60.32×1×6% +325×1/2×6% 

            =13.37元/平方米 

2.4投资利润 

投资的目的是为了获取相应的利润，作为投资的回报，对土地投

资也要获取相应的利润。参考自治区境内工业用地平均投资利润率，

该待估宗地土地开发投资的平均利润率取 6%： 

土地投资利润=(土地取得费＋土地开发费)×6％ 

            =(60.32+325)×6% 

            =23.12元/平方米 

2.5土地增值收益 

根据对乌鲁木齐市土地增值收益调查，针对不同用途的土地，有

不同的收益率，城市用地增值收益率一般在 20%—26%之间，根据当

地政策及实际情况，考虑到委估宗地的位臵、用途等具体情况，取

20%作为待估宗地工业用途土地增值收益率：•    

土地增值收益=(土地取得费＋土地开发费＋利息＋利润)×增值

收益率 

            =(60.32+325+13.37+23.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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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36元/平方米 

2.6委估宗地单位面积地价： 

•无限年期地价=土地取得费＋土地开发费＋利息＋利润＋土地

增值收益 

            =60.32+325+13.37+23.12＋84.36 

=506.17元/平方米 

2.7年期修正 

土地使用权年期修正系数公式为： 

K=1-1/(1+r) m 

其中：K——土地使用权年期修正系数 

      r——土地还原利率为 8%（根据乌鲁木齐市城市地产开发

水平，选取近几年社会的国债利率的平均值加风险调整值，确定以

8%作为乌鲁木齐的土地还原利率） 

      n——委估宗地土地使用年期 35.50年 

      年期修正系数为：K=0.9349。 

成本逼近法评估技术要点及结果表 

名称 用途 成本价格 
(元/平方米) 年期修正系数 

宗地地价 
(元/平方

米)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
有限公司 工业用途 506.17 0.9349 473 

（二）市场比较法 

市场比较法是根据市场中的替代原理，将待估土地与具有替代性

的，且在估价期日近期市场上交易的类似地产进行比较，并对类似地

产的成交价格作适当得修正，一次估算出待估土地客观合理的价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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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1.比较案例的选择 

根据待估宗地所处位臵、土地等级、商服繁华程度、交通条件、

基础设施条件、土地开发程度、交易时间、土地使用年限等因素，土

地估价师收集了与待估总宗地处于同一供需圈的三个用途为工业用

地的交易实例，交易实例的基本情况如下： 

1.1实例 A 

实例 A是位于乌鲁木齐新市区北站二路，土地使用权人为乌鲁木

齐大众货运有限公司，属四级工业用地。宗地距对外交通路口约 1900

米。宗地外达到通上、下水、通路、通上水、通下水、通电、通讯、

通暖和宗地内场地平整“六通一平”的开发水平；宗地周围用地类型

以工业用地为主。容积率<1,形状规则,呈矩形。在成交期日 2010年

11月 15日，该宗地土地面积为 14321平方米,评估设定的其使用年

限为 50年，出让成交价格为 440元/平方米。 

1.2实例 B 

实例 B位于乌鲁木齐市友谊路，挂牌编号为 2009-C-064，摘牌

单位为新疆城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属四级工业用地。宗地距对外交

通路口约 2800米。宗地外达到通上、下水、通路、通电、通讯、同

暖和宗地内场地平整“六通一平”的开发水平；宗地周围用地类型以

工业用地为主。容积率<1,形状规则,呈矩形。在成交期日 2009年 9

月 23日该宗地土地面积为 70589.80平方米,评估设定的其使用年限

为 50年，出让成交价格为 340元/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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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实例 C 

实例C乌鲁木齐市新市区北新区1号路，挂牌编号为2010-C-228，

摘牌单位为新疆广利耐假肢有限公司，属四级工业用地。宗地距对外

交通路口约 2600米。宗地外达到通上、下水、通路、通电、通讯、

同暖和宗地内场地平整“六通一平”的开发水平；宗地周围用地类型

以工业用地为主。容积率<1,形状规则,呈矩形。在成交期日 2011年

6月 16日该宗地土地面积为 639.44平方米,评估设定的其使用年限

为 50年，出让成交价格为 344元/平方米。 

2、因素的选择 

①交易时间：因交易日期的不同而地价存在差异，需进行修正。 

②交易情况：考虑交易是否正常对地价的影响。 

③使用年期：因使用年期的不同而地价存在差异，需进行年期修

正。 

④区域因素：主要有商服繁华程度（用在商业街不同繁华地段表

示）、交通条件（用宗地所临道路类型、距对外交通设施距离表示）、

基础设施条件和周围土地利用类型等 

⑤个别因素：主要包括主要包括临街宽度、临街深度、 临街状

况、容积率等。 

3.因素条件说明 

2、因素的选择 

①交易时间：因交易日期的不同而地价存在差异，需进行修正。 

②交易情况：考虑交易是否正常对地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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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使用年期：因使用年期的不同而地价存在差异，需进行年期修

正。 

④区域因素：主要有基础设施状况（供水、排水、供电、供热、

通讯）、交通条件（使用宗地所临道路类型、距对外交通设施距离）

和周围土地利用类型等 

⑤个别因素：主要包括自然条件、 容积率、宗地内基础设施条

件等。 

3.因素条件说明 

整理土地估价师收集的有关资料，将待估宗地与比较案例的因素

条件列表表示如下： 

内       待估宗地及       

容 比较实

例 

比较因素 

待估宗地 案例 A 案例 B 案例 C 

土地用途 工业用地 工业用地 工业用地 工业用地 

交易时间 2013年 6月 30日 2010年 11月 15日 2009年 9月 23日 2011年 6月 16日 

交易情况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交易形式  出让 出让 出让 

使用年期 35.5 50 50 50 

交易地价（元/m
2
）    440 340 344 

 

区 

域 

因 

素 

 

基础设施条件 六通一平 六通一平 六通一平 六通一平 

交

通

条

件 

临街道

路类型 

交通型次干 生活型主干 生活型主干 交通型次干 

对外交

通状况 

距对外通行点距离

1800（M） 

距对外通行点距离

1900（M） 

距对外通行点距

2800（M） 

距对外通行点 2600

（M） 

产业聚集规模 工业企业数量少，生

产基本无联系 

工业企业数量一

般，生产联系一般 

工业企业数量一般，

生产联系一般 

工业企业数量较少，

生产联系较少 

发展潜力 小 大 一般 一般 

个别因素 
自然条件优劣

度 

自然条件较优，地表

较平坦，地层稳定 

自然条件一般，地

表稍有起伏 

自然条件较优，地表

较平坦，地层稳定 

自然条件较优，地表

较平坦，地层稳定 

① 交易时间 

因比较案例交易时间与估价基准日不同，故需进行交易时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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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根据乌鲁木齐市地价指数变化情况,得到自 2003 年 3 月 1 日起,

工业用地价格平均每月增长 0.31%.则： 

Kt＝（100＋0.31×123） 

 ＝138.13 

本次评估宗地与交易案例的地价指数比较如下： 

待估宗地基准日地价指

数 

案例 A交易日 

地价指数 

案例 B交易日 

地价指数 

案例 C交易日 

地价指数 

138.13 128.52 124.18 132.24 

② 交易情况 

待估宗地与比较案例交易情况均属正常，故不进行交易情况比较修正。 

③ 使用年期 

以待估宗地使用年期为基数，土地还原利率按 8%计，由公式：

年期修正系数＝［1-1/（1+土地还原利率）待估宗地使用年期/［1-1/（1+土

地还原利率）比较案例使用年期］，确定各比较案例年期比较指数。 

待估宗地 案例 A 案例 B 案例 C 

100 95.53 95.53 95.53 

④ 区域因素  

a.基础设施状况：根据供水、排水、供电、供热和通讯分优、较

优、一般、较劣、劣五个等级，按照乌鲁木齐市土地开发程度修正系

数表相应修正。 

b.交通条件：a)临街道路类型：分为混合型主干、交通型主干；

生活型主干；交通型次干、混合型次干；生活型次干；支路五个等级，

以待估宗地所临道路的等级为 100％，每相差一个等级地价修正

3.3％。b)对外交通:以距对外站点、对外通行点距离分优、较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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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较劣、劣，每相差 500米修正 2.1%，以待估宗地距对外交通设

施距离为 100％，比较案例宗地距对外站点与待估宗地相比每相差一

个等级修正 2.1％。 

c.产业聚集规模：根据工业企业数量和生产联系紧密状况分优、

较优、一般、较劣、劣五个等级，以待估宗地所处地段的产业聚集规

模为 100％，每相差一个等级修正 0.9％ 

d.发展潜力：由待估宗地所处地段工业发展决定，分五个等级，

每相差一个等级修正 1.8％。 

⑤个别因素 

a.自然条件优劣度：根据自然条件、地表平坦以及地层稳定度

三个指标，分为优、较优、一般、较劣、劣五个等级，以待估宗地的

自然条件优劣度为 100％，每相差一个等级修正 2.1％。 

⑥容积率: 根据《关于乌鲁木齐市基准地价更新成果执行中有关

问题的通知》，乌鲁木齐市工业用地，当容积率＞1时,利用的修正公

式为：Kr=R0.22 

当宗地容积率＜1时不需要修正 

式中：Kr—容积率修正系数 

R—待估宗地容积率 

    待估宗地与比较案例 A、B、C容积率均＜1,不需进行修正， 

当宗地容积率＜1时则不需要修正，Kr取 1.00,计算如下： 

待估宗地与案例 待估宗地 案例 A 案例Ｂ 案例Ｃ 

容积率 ＜1 ＜1 ＜1 ＜1 

修正系数 100 100 100 100 

⑦基础设施条件：根据乌鲁木齐市土地开发程度修正系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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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鲁木齐市土地开发程度修正系数表 

项目 

地类 

基    准 

地    价 

修正率％ 

通路 供水 排水 供电 通讯 供热 供气 场地平整 

工业 

规划限制区 740 规划限制区：按照宗地所在商业用地级别地价和修正系数执行 

一级 670 17.2 9.86 9.85 4.59 4.59 5.73 4.59 5.73 

二级 560 16.81 9.73 9.73 4.42 4.42 5.60 4.48 5.60 

三级 450 16.51 9.54 9.54 4.40 4.40 5.50 4.40 5.50 

四级 360 16.51 9.17 9.17 4.59 4.59 5.50 4.40 5.50 

五级 280 17.69 10.3 10.3 4.72 4.72 5.60 4.48 5.76 

六级 210 18.87 11.01 11.01 4.72 4.72 6.29 5.03 6.29 

本次评估的待估宗地基础设施条件为“六通一平”，比较案例 A

为 “六通一平”的基础设施条件，B为 “六通一平”的基础设施条

件，C为 “六通一平”的基础设施条件，不需对项目进行修正。  

开发程度修正表： 

待估宗地与案例 待估宗地 案例 A 案例Ｂ 案例Ｃ 

开发程度 六通一平 六通一平 六通一平 六通一平 

修正系数 100 100 100 100 

根据因素条件说明表中的待估宗地与比较案例的因素情况，对其

对比分析并量化，编制因素条件指数表如下： 

 

            待估宗地与实例  

内容比较因素 
待估地块 实例A 实例B 实例C 

期日修正 138.13 128.52 124.18 132.24 

交易情况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年期修正 100.00  95.53 95.53 95.53 

区域因素 

临街道路类型 100 103.3 103.3 100 

对外交通便利度 100 100.00  97.90  97.90  

基础设施条件 100 100.00  100.00  100.00  

产业聚集度 100 101.80  101.80  100.90  

发展潜力 100 102.70  101.80  101.80  

小计 100 107.80  104.80  10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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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因素 
自然条件优劣度 100 

97.90  100.00  100.00  

小计 100 97.90  100.00  100.00  

容积率 ＜1 ＜1 ＜1 ＜1 

4.因素修正 

在因素条件指数标的基础上，将估价对象的因素条件指数与比较

案例的因素条件进行比较，得到各比较因素修正系数如下表： 

内        待估宗地及       

容 比较实例 

比较因素 

待估宗地 案例 A 案例 B 案例 C 

交易时间 1 1.07 1.11 1.04 

交易情况 1 1 1 1 

使用年期 1 0.9553 0.9553 0.9553 

区域因素 1 0.93 0.95 0.99 

个别因素 1 1.02 1 1 

容积率 1 1 1 1 

5.比准地价测算    

实例 A=440×1.07×1×0.9553×0.93×1.02×1 

＝427.00元/平方米  

实例 B＝340×1.11×1×0.9553×0.95×1×1 

＝343元/平方米 

实例 C=344×1.04×1×0.9553×0.99×1×1 

＝338元/平方米  

上述三个比较实例计算的待估宗地地价比较接近，反映了目前市

场地价水平，故取三者的平均值作为待估宗地地价即：  

市场法确定的地价＝（427+343+338）/3  

＝369.00元/平方米    

三、地价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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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地价的确定方法 

根据以上评估过程，得到不同方法的评估结果。通过对当地土地

市场和土地价格的分析，市场比较法是从市场成交案例的修正得出评

估价，更能反映出土地的真实市场价格，因此，取市场比较法测算结

果为主，权重值取 0.7；成本逼近法测算结果权重值取 0.3，求加权

平均数得到单位地价、总地价。 

2、地价的确定 

取市场比较法权数为 0.7，成本逼近法计算结果的权数为 0.3，  

土地使用权价格＝369×0.7+473×0.3＝400元/平方米   

    3、估价结果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四宗工业用地，在估价基准日 2013

年 6月 30日，在评估设定宗地外达到通路、通上水、通下水、通电、

通讯、通暖和宗地内场地平整的”六通一平”的开发条件下，使用年

期为剩余 35.50年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价格为： 

序

号 
宗地号  土地证号 

使用权面积

（M2） 

单价    

（元/M2） 
总价（元） 

1 02-022-001-3 
乌国用(2006)

第 0019476 号 
194,261.75  400 77704700.00 

2 02-022-002-1 
乌国用(2006)

第 0019473 号 
491471.82  400 196588728.00 

3 02-022-14-14 
乌国用(2006)

第 0019475 号 
11,167.68  400 4467072.00 

4 02-022-14-15 
乌国用(2006)

第 0019474 号 
17.85  400 7140.00 

5 合计  696,919.10  278767640.00 

地价总额：278767640.00元 

人民币大写金额:贰亿柒仟捌佰柒拾陆万柒仟陆佰肆拾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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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附  件 

 

附件一  委托估价方营业执照复印件 

 

附件二  估价对象的土地使用证复印件 

 

附件三 《兰新铁路第二双线乌鲁木齐段枢纽工程沙依巴克区区

域内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ALX0103002） 

 

附件四 《乌鲁木齐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关于印发乌鲁木齐市中心

城区化工等污染企业搬迁实施方案的通知>[乌政办（2011）104号]》 

 

附件五 土地估价师资格证书复印件 

 

附件六 估价机构资质证书、营业执照复印件 

 

 

 



土 地 估 价 结 果 一 览 表 

估价机构：北京中天和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 估价报告编号：中天和房地产[2013]估价字第 00002-1号   评估基准日：2013年 6月 30日    土地使用权性质:出让 

序
号 

估价期日的 
土地使用者 

宗地 
编号 

宗 地 
名 称 

土 地 使 用 证编       
号 

宗 地 位 臵 

估价期
日的
实际
用 途 

估价设
定的用 

途 
容积率 

估价期日
的实际土
地开发 
程 度 

估价设定
的土地开
发程 度 

土 地 使
用 权年
限/年 

面 积 
(平方米) 

单位面积 
地 价 

(元/平方
米) 

总地价 
(元) 

备

注 

1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

有限公司 
02-022-001-3 

新疆天
山水泥
股份有
限公司
位于乌
鲁木齐
沙区仓
房沟路
四宗工
业用地 

 

乌国用(2006)第
0019476 号 

乌鲁木齐沙
区仓房沟路 

工业
用地 

工业用
地 

0.133 
六通一
平 

六通一
平 

35.50
年 

194,261.75  400 77704700.00  

2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

有限公司 
02-022-002-1 

乌国用(2006)第
0019473 号 

乌鲁木齐沙
区仓房沟路 

工业
用地 

工业用
地 

0.128 
六通一
平 

六通一
平 

35.50
年 

491471.82  400 196588728.00  

3 
新疆天山水泥股
份有限公司 

02-022-14-14 
乌国用(2006)第

0019475 号 

乌鲁木齐沙
区仓房沟东
路西侧 

工业
用地 

工业用
地 

0 
六通一
平 

六通一
平 

35.50
年 

11,167.68  400 4467072.00  

4 
新疆天山水泥股
份有限公司 

02-022-14-15 
乌国用(2006)第

0019474 号 
乌鲁木齐沙
区仓房沟路 

工业
用地 

工业用
地 

0 
六通一
平 

六通一
平 

35.50
年 

17.85  400 7140.00  

 合计           696,919.10  278767640.00  

一、上述土地估价结果的限定条件 
1.土地权利限制：委估宗地属于土地四级工业用地，无权利限制。 
2.基础设施条件：委估宗地达到”六通一平”(即通路、通上水、通下水、通电、通讯、通暖和场地平整)。 
3.规划限制条件：委估宗地无规划限制。 
4.影响土地价格的其他限定条件：见评估报告正文 

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本次评估的土地用途、面积以《国有土地使用证》为准,如果改变用途等影响因素地价也将相应变化。 
2.估价报告书是在估价师专业知识和业务能力范围内进行的, 力求准确,本评估机构及估价师与委托方无利害关系。 
 

 
估 价 机 构：北京中天和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 

2013年 9月 3日



 




